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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生學習支援系統實施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 105年 2月 15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0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 依據：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4663A號令
修正發布「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貳、 目的： 
一、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及教學成效，實現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之目標。 
二、保障學生學習權，促進教育機會均等，落實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之理念。 
三、整合學校各處室及教師教學資源，提供學生完整的學習歷程。並透過督導推動

系統，為程度差異之學生，建置多層次之學習支援體系。 
四、運用學校現有資源，掌握不同需求學生之學習問題，進行差異化教學、適性化

評量、補救教學及輔導機制等具體作法，輔導低成就學生適性學習，發揮學生

潛能，以協助學生有效學習。 

參、 實施對象：本校學生 

肆、 工作職掌：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教務處 

1. 負責協調本校各單位資源，落實『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習
支援系統建置及教師教學增能實施要點』之執行。 

2. 提供新生班導師學生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作為學生學習起點行為
分析之參考。 

3. 協助各科（學程）及教學領域，選擇或印製學生學習之適當教材。 
4. 辦理課程說明會，讓學生及家長瞭解畢業學分相關規定。 
5. 依據學生學習評量結果，建立學習預警制度，篩選符合條件的學生
知會導師及輔導室。 

6. 研擬補教學活動實施計畫。 
學務處 協助導師進行有效的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 

輔導處 

1.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性向及興趣。 
2. 主動關懷成績低落學生，並與家長聯繫。 
3. 對學業低成就學生進行學習診斷，並提供學習輔導。 
4. 提供學生專業學習策略支持及個別化問題診斷輔導。 
5. 提供導師各項輔導策略諮詢及特殊教育措施。 
6. 就學生學習診斷與行為改變策略切入，協助教師專業知能及相關
輔導措施的提升。 

實習處 協助各科擬訂專業課程及實習課程補救教學策略。 
總務處 協助辦理各項有關教學資源及輔助軟體的採購。 

資訊處 
1. 建置各項行政支援系統，協助相關工作之推動。 
2. 建置學生雲端學習平台。 

圖書館 充實各學習領域相關書籍及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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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實施方式及內容： 
一、學習起點的調查: 

(一)教師應瞭解每位學生學習起點及學習的困難，訂定適合學生學習的目標及策
略。 

(二)輔導教師應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性向及興趣。 
二、學習過程:  

(一) 教學方式：依據學生學業能力程度，實施差異化教學。 
(二) 教材選編：選擇適合學生程度教材，教師可適時提供補充教材，加深加廣學
生學習內容。 
1. 使用符合學生生活經驗的學習媒材，提升其學習動機。 
2. 為程度差異的學生，設計多層次的課堂作業。 

(三) 評量模式： 
1. 按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並依學科及活動之性質，兼顧認知、技能及
情意等教學目標，採多元評量方式。 

2. 評量前應先進行試題分析，試題應包括「基本題型」及「進階題型」，並
進行試卷預估落點分析。 

3. 評量後將成績結果進行分析，建立成績常模架構。 
4. 篩選出「基本題型」錯誤學生，作為進行補救教學之對象。 

三、補救教學 
(一) 課程實施時，教師應重編及簡化學習教材，調整適合學生學習的教材及教
法。 

(二) 補救教學後應檢視補救教學效果，追蹤學習成效。 
四、預警措施: 

(一) 學期初： 
辦理課程宣導說明會及召開親師座談會，讓學生及家長瞭解課程內涵及畢業

學分相關規定。 
(二) 學期中： 

1. 定期評量後，對於低成就學生應於成績單上「加註警語」提醒，並請導
師通知家長。 

2. 教務處篩選成績低落學生知會導師及輔導處。 
(三) 學期(年)結束: 

1. 提供學期(年)不及格科目及學分數預警單通知學生及家長。 
2. 教務處篩選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 1/2以上的學生，知會導師及輔導處，並
請輔導處實施學習輔導。 

五、輔導措施介入: 
(一) 輔導處對於學業低成就學生運用「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及「學習診斷測
驗」，進行個別化學習問題診斷並提供學習輔導與策略。 

(二) 任課教師實施差異化教學及補救教學課程。 
 

六、充實相關線上教學輔助內容，提供學生線上自我學習的機會，培養學生自學能

力，學習後實施線上檢測，自我檢視學習成效。 
七、特殊教育： 
針對經差異化教學與補救教學後，仍無法提升學習成效之學生，經由輔導處研

議，是否提供特殊個別化教育措施。 

陸、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